
 

南京中医药大学药学院 研究生导师硕士带教名额分配方案 

（2022 年修订） 

 

为了进一步规范我院硕士研究生带教工作，完善硕士研究生带教名额分配办

法，提高研究生带教质量，适应一流学科建设要求，根据学校研究生招生有关规

定以及《南京中医药大学研究生指导教师招生资格审核工作暂行规定》精神，现

就硕士研究生带教名额分配做以下规定。 

一、科学学位研究生带教人数分配 

（一）基本带教名额分配 

1.两院院士、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国家重大

专项获得者（在研期内）、国家自然基金重大/重点项目获得者（在研期内），

每人每年可带教 3 名学术型硕士研究生。 

2.博士生导师，每人每年可带教 2 名学术型硕士研究生。 

3.硕士生导师，每人每年可带教 1 名学术型硕士研究生。 

（二）增减带教指标方案 

1.在招生资格审核当年，新增主持国家级纵向科研项目且在研单项经费不低

于 50 万的导师，增加 1 名学术型硕士研究生带教名额。 

2.截至招生当年 9 月 1 日，无主持厅局级及以上在研纵向科研项目且截至名

额分配时科研项目账户剩余总经费低于 30 万的导师，当年减去 1 名学术型硕士

研究生带教名额。 

3.所带教研究生（含同等学力研究生）上一学年学位论文答辩 前未通过盲

审或未通过论文答辩的研究生导师，当年减去 1 名学术 型硕士研究生带教名额。 

（三）奖励性追加带教指标（仅限有剩余计划指标时按照以下顺序执行） 

1.截至名额分配时，我院导师作为第一完成人获得国家级科技成果特等奖、

一等奖、二等奖以及部省级科技成果奖（含中华医学科技奖及水平相当奖项）一

等奖的导师团队，可分别奖励带教研究生 4 名、3 名、2 名、1 名，由成果第一

完成人负责分配给成果完成人中具备研究生招生资格的导师带教。 



2.截至名额分配时，我院导师作为第一完成人获得部省级及以上科技创新团

队，可奖励带教研究生 1 名。 

3.截至名额分配时，新增国家级人才计划项目获得者（不含基本带教名额分

配第 1 条中的项目），奖励带教研究生 1 名。 

4.截至名额分配时，所带教研究生上一年度获得江苏省优秀博士硕士学位论

文、全国中医药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及行业评选的优秀学位论文一等奖的导师，奖

励带教研究生 1 名。 

 

二、专业学位研究生带教人数分配 

（一）基本带教名额分配 

截至招生当年 9 月 1 日，依托本学位点获批的产业教授、主持横向项目的

研究生导师，通过资格审查后，每人每年可带教专业学位研究生 1 名。 

（二）奖励性追加带教指标（仅限有剩余计划指标时按照以下顺序执行） 

1.截至名额分配时，获得以南京中医药大学作为署名单位的新药证书、国际

标准或新药临床研究批件、保健食品证书的导师团队（含校外兼聘导师），每一

件可分别奖励带教研究生 3 名、2 名、1 名，由成果第一完成人负责分配给成果

完成人中具备带教资格的研究生导师带教。多件奖励指标可累加奖励。 

2.截至名额分配时，按照主持横向项目总到账经费由高到低进行项目排序，

并按下述奖励性指标分配标准进行奖励性指标追加分配，直至用完剩余研究生名

额。奖励性指标标准如下： 

（1）横向项目总到账经费≥200万元，奖励带教研究生 3 名； 

（2）100 万元≤横向项目总到账经费＜200 万元，奖励带教研究生 2 名。 

（3）50 万元≤横向项目总到账经费＜100 万元，奖励带教研究生 1 名。 

上述奖励性追加指标由项目负责人分配给项目研究团队中具备资格的研究

生导师带教。 

 

三、余额规划指标（仅限有剩余计划指标时按照以下顺序执行，直至用完

计划指标） 

1.根据导师个人承教上限，按照以下顺序依次给予名额补充。 



（1）在不超过个人承教意愿上限前提下，每个博导增加 2 个名额，每个硕

导增加 1 个名额。 

（2）在不超过个人承教意愿上限的前提下，一般每人增加 1 个名额，兼任

学位点负责人的导师增加 2 个名额。 

（3）在不超过个人承教意愿上限的前提下，给予全额补充。 

2.按照以下顺序，尚未获得导师资格的老师可申请依托相近学术研究方向导

师联合带教硕士研究生（联合带教研究生指标不超过 2 名，不占联合带教导师带

教指标）。 

（1）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的老师； 

（2）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的老师； 

（3）主持部省级项目的老师； 

（4）主持厅局级项目且纵向项目总经费不低于 10 万元的老师。 

 

四、其他说明 

1.通过招生资格审核的导师，每年确保指导 1 名研究生。导师当年带教硕士

研究生总人数（学术型+专业型）按下列规定执行： 

（1）两院院士、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国家

重大专项获得者（在研期内）、国家自然基金重大/重点项目获得者（在研期内），

原则上最多带教 5 名硕士研究生。 

（2）博士生导师，最多带教 4 名硕士研究生。 

（3）硕士生导师，最多带教 3 名硕士研究生。 

2.引进人才每年带教研究生名额按合同执行。当年新引进人才，给予每人 1

名学术型硕士生、1 名专业型硕士生的预留名额，由学院调配。 

3.学术型或专业型硕士研究生奖励性追加带教指标分配完成后，若尚有名额

剩余，可划入另一类型研究生带教奖励名额中。 

4.原则上每位导师限招本校推免生 1 人。 

5.增减及奖励性追加带教研究生计划可根据当年学院的实际名额，结合学科

建设和学位点建设要求，由学院学位委员会研究并做适当调整（所有奖励性指标



不做重复使用）。所有指标分配结束后，若仍有名额剩余，可由学院统筹用于内

涵建设必要的人才引进、科学研究需要。 

6.本方案自学院学位委员会讨论通过之日起试行。未尽事宜由学院学位委员

会研究决定。 

7.本方案最终解释权归学院学位委员会。 

 

南京中医药大学药学院 

2022 年 3 月 23 日 

 


